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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六论》

内容概要

《法学六论》内容介绍：道法论、道法论渊源、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中国古代的道法论萌芽、
近代变法人物对道法关系的认识、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道法论因素、道法论的要义与意义、道法论原
理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从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谈起、哲学和法学中的道范畴、道法背离的原因和机
理、道法必合的原因和机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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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六论》

作者简介

　　余元洲，男，1955年生，河南亿阳人；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和已出站博士后；江汉
大学教师，奥地利圣坡儿坦大学客座教授；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新古典主义歌曲创作之探索
者，代表作有《长城颂》、《念故乡》、《采一枝鲜花送给你》等。
　　除本书外，现已出版9本专著：《论货币二重化》（199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改革
研究》（2001年）、《公有制市场经济与民法革命》（2001年）、《论联合国的新角色》（2005年）
、《老子新编》（2007年）、《哲经策论十篇（2008年）》、《春秋通叙》（2009年1月）、《破解国
际金融危机》（2009年12月）和新著《超经济学》（2010年11月出版）。
　　发表文章70余篇，重要者有：《论建立中华经济共同体》（1993年）、《货币二重化与欧盟货币
统一》（1997年）、《货币二重化与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与IMF的法制变革》（1999年）、《论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2005年1月）、《美元撑起美国霸权》
（2005年3月）、《“远攻近交”与区域整合》（2005年3月）、《美元——合法的伪钞》（2005年9月
）、《亚洲区域合作方略》（2006年5月）、《论人民币汇率上的两难困境及其出路》（2006年底）、
《运用货币二重化理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5月）、《论梯形工时制》（2009年7月）、《货
币二重化乃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人民币国际化的三夫弊害及其消除》（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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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六论》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道法论
第1篇 道法论渊源
一、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
二、中国古代的道法论萌芽
三、近代变法人物对道法关系的认识
四、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道法论因素
五、道法论的要义与意义
第2篇 道法论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一、从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谈起
二、哲学和法学中的道范畴
三、道法背离的原因和机理
四、道法必合的原因和机理
五、法的概念、特点与主导倾向性
第3篇 道法论的价值
一、道法论与自然法学说的异同
二、道法论与客观法、内在法概念的异同
三、道法论与法学方法论的更新
四、道法论与比较法的比较
五、道法论的话语系统
六、道法论的实用价值
第二部分 民法革命论
第4篇 民法革命及其意义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机制
二、民法革命的必要性问题
三、关于民法革命之动因的进一步说明
四、民法革命的内容之一：司产与行政分离
五、民法革命的内容之二：“物权分与制”和“信托经营”
六、民法革命的内容之三：特别求偿权
第5篇 论民法革命
一、问题的提出
二、民法革命的概念及必要性
三、民法革命的范围和内容
第6篇 论物权分与制
一、物权分与制的概念及其研究方法
二、农村耕地用益权的分与取得
三、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分与取得
第7篇 论准所有权
一、准所有权的概念
二、准所有权之一：有限所有权
三、准所有权之二：虚拟所有权
四、信托所有权之一：组织性信托所有权
⋯⋯
第三部分 宪法革命论
第四部分 沉默权与中性推定论
第五部分 人权论
第六部分 主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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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今天在研究信托法律制度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完善
中国信托法的特殊要求，而且要考虑必要且可能时对外国人在他们当时的条件下本来可以解决但却未
能解决或未能给以满意解决的那些问题加以解决，包括对他们在立法或学说中解决得不当或不够科学
的地方加以纠正。首先，用这样的观点看问题，则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委任代理、委托行纪和
信托三者加以必要的区分。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们的认识都很混乱。其表现：一是将国有企
业的产权关系说成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将信托与行纪混为一谈。虽然这个问题上国际国内的学者们尚
无定论，法律上也没有完全科学和严密的规定，但是，从合道的应然法角度讲，在理论和法律上似乎
可以对此三者作这样的区分和界定：第一.信托的标的是物，而行纪和委任代理的标的则是法律行为；
第二，就委托行纪和委任代理二者的区别而言，委托行纪（如寄售行纪和对外贸易行纪等）是以行纪
人自己的名义、使用委托人的资金或其他资源为委托人办理事项，代理则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根据被
代理人的委任和授权代替被代理人为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由委任人即被代理人承担。其次，将信托
从与委托行纪和委任代理的混杂中分离出来后，即可考虑对信托重新加以科学的分类了。目前，对信
托的分类方法很多，而且从各自的角度看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和意义。然而，最最基本的是应当将其划
分为组织性信托（或组织信托）与业务性信托（或业务信托）这样两个大的类别，其他一切分类方法
都只有在此基本分类的前提下才能显现其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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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六论》：道法论，民法革命论，宪法革命论，沉默权与中性推定论，人权论，主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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